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后工作管理暂行办法考博考试 PDF转换可

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3/2021_2022__E5_8D_8E_

E4_B8_9C_E5_B8_88_E8_c79_643864.htm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国家人事部和全国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管理协调委员会（

以下简称全国博管会）《博士后管理工作规定》要求，为加

强我校博士后管理工作，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为培养、吸

引学科建设后备人才和在重要科研工作中使用好高层次优秀

人才，学校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岗位。在流动站从事研究工

作的人员称为博士后研究人员(以下简称博士后)。第二章 管

理机构及设置 第三条 成立由分管校长领导的校博士后管理工

作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负责制定本校博士后管理工

作的规划、政策、规章，并组织实施。管委会由研究生院、

人事处、科技处、社科处、财务处、后勤管理处、流动站等

相关单位的负责人组成。 第四条 管委会下设博士后工作办公

室（挂靠研究生院），负责协调、处理全校博士后的日常管

理工作。 第五条 流动站设站长一人，站长一般由分管领导或

相关专家担任，负责本流动站的博士后工作，并落实部门和

人员具体负责本单位博士后的日常管理工作。第三章 申请设

站及博士后招收 第六条 在全国博管会统一部署新（增）设博

士后流动站时，博士后工作办公室负责本校设立博士后流动

站的申请，报送全国博管会审批。 第七条 各流动站应于每

年3月底前向博士后工作办公室报送本年度招收博士后的计划

。博士后工作办公室每年4月底前，根据学校学科发展规划，

提出本年度招收博士后计划方案，并上报上海市博管会办公

室。 第八条 对因学校学科发展的需要和承担有国家重大科研



项目的非设站学科，经管委会批准可以依托相关流动站或项

目招收博士后。 第九条 已取得博士学位，品学兼优，身体健

康，年龄一般在四十岁以下的人员，可以申请博士后研究工

作。属委托培养、定向培养和在职工作以及具有现役军人身

份的人员申请博士后研究工作应提交单位同意其从事博士后

研究工作的证明材料。 第十条 本校培养并授予博士学位的研

究生，不得申请进本校同学科（一级学科）的博士后流动站

做博士后.跨学科做博士后的，也要严格控制。 第十一条 申

请博士后岗位人员应同时提交以下材料： （1）《博士后研

究人员申请表》一式四份（含原件）；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